
关于印发《庐山市推进知识产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

干政策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沙湖山管理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市（局）直各单位，驻

市（山）各单位： 

 《庐山市推进知识产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经市政府研

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2023 年 9 月 5 日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庐山市推进知识产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

为贯彻落实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-2035 年）》和《“十四五”国

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》，依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

利申请行为的通知》（国知发保字〔2021〕1 号）、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

发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（2022）的通知》（国知发运字

〔2022〕15 号）精神，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，全面提升我市知识产权创

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和服务能力，助力企业、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特提出如下

措施。 

一、加强高价值专利培育。聚集我市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成长性科技型企

业，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，结合我市特色产业，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、具有

前瞻性、引领产业发展的高价值专利，对上级部门以及经市知识产权主管部门



评定的高价值专利组合项目，给予一次性不超过 20 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经本市

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评定的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，给予一次性不超过 10 万元的资

金支持。对专利导航项目经本市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备案并认定后，给予一次性

补助，金额每项不超过 5 万元。对通过我市专利密集型产品认定的，或进行专

利质押的发明专利，每件奖励 1 万元，同一企业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 3 万元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工信局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〕 

二、促进企业专利转化运用。取消发明专利授权奖励制度，加强高质量高

价值发明专利的政策引导，促进专利创造量质同步提升。对企业（第一专利权

人）新增国内外核心发明专利或密集性产业发明专利给予一次性 3 万元奖励；

对经本市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评定的发明专利、PCT 专利成果转化运用项目，取

得实际经济效益的，给予一次性不超过 10 万元奖励。对经本市知识产权主管部

门备案的企业专利转移转化数量（出让、受让、许可、被许可），累计在 5 件

以下的，每件给予 500 元奖励，累计在 5 件以上（含 5 件）的，每件给予 800

元奖励，累计在 15 件以上（含 15 件）的，每件给予 1000 元奖励，累计在 25

件以上（含 25 件）的，每件给予 1200 元奖励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财政局〕 

三、强化知识产权金融工作。支持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，促进知识产权

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共生发展。支持中小微企业以专利权出质直接或间接质押

贷款，对其质押贷款产生的利息给予不超过 30%的贴息补助，每家企业年度内



享受贴息总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知识产权金融产

品，鼓励各商业银行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纳入本系统年度考核体系，对知识产

权质押贷款单列信贷计划和专项考核激励，不良率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 3 个百

分点以内的，可不作为考核扣分因素。〔责任单位：市金融办、市市场监管

局、市财政局、九江银保监分局星子监管组、人行庐山市支行〕 

四、促进知识产权运用。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、银奖和优秀奖的单位，每

件分别奖励 3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；对获得省专利奖、转化运用奖的单

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、5 万元；对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、银奖、

优秀奖的单位，每件分别奖励 15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；对获得九江市级专

利奖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局〕 

五、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水平。加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培育和引进力度，

支持专利代理等服务机构进驻我市或设立分支机构。对代理我市发明专利并授

权每年累计达到 20 件以上（含 20 件）的专利代理机构，给予优质服务奖励 2

万元。加强对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，开展代理行业“双随机一公

开”执法检查，严格规范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市场

监管局、市财政局〕 

六、推进知识产权优势示范培育力度。优先支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。鼓励“专

精特新”企业、科技型企业实施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，开展知识产权托管

项目。对获得省级以上知识产权优势、示范企业称号的，分别给予 5 万元、8



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获得本市级以上的知识产权优势、示范企业称号的，分别

给予 2 万元、4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鼓励企业贯彻实施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

范》国家标准，对获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

元，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完成复审的，再给予 1 万元奖励。优先支持

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申报优势示范等知识产权能力提升项目，做好优质企业梯

度培育工作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工信局、市科技局〕 

七、加强商标品牌建设。对首次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30

万元奖励；对首次获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给予 30 万元奖励：对首次获得国家地理

标志保护产品的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；对首次获得地理标志集体或证明商标

的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奖励；对首次获得马德里体系商标的，成员国在 10 个以

下的给予 5 万元奖励，成员国在 10 个以上（含 10 个）的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局〕 

八、加强质量标准体系建设。对新认定的江西名牌产品给予 5 万元奖励，

对重新认定的江西名牌给予 3 万元奖励；对新认定的江西精品企业给与 3 万元

奖励，对重新认定的江西精品企业给与 1 万元奖励；对承担国际标准、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、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的企事业单位，分别给与 20 万

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、3 万元奖励；对首获江西绿色生态认证的企业给予 1 万

元奖励；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标准化示范区、试点项目、标准创新基地的企业

和组织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5 万元奖励扶持；对获得中国质量奖的企业（班组、



人）给予 50 万元奖励，对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的给予 30 万元奖励；对获得江

西省井冈质量奖的企业给予 30 万元奖励，获得江西省井冈质量奖提名的企业给

子 20 万元奖励；对获得九江市市长质量奖的企业给予 10 万元奖励；对搭建知

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数据平台的，给予 10 万元奖励；对被列为国家知识产权强

国建设试点、示范园区的，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50 万元奖励。〔责任单位：市

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局〕 

九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。强化各类侵权假冒行为的联合执法与办案水

平、健全跨区域、跨部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机制。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

力量，加大行政执法力度，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维权专项行动。〔责任单

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文广新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检察院、市法院〕 

十、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。对知识产权创新人才给予人力、财力、

政策等支持。对新获得知识产权师初级、中级、高级职称的，且在本市行政区

域内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，分别给予 1000 元、5000 元、10000 元的一次性

奖励；对参加专利保险的企业及个人，按照实际缴纳保费的 60%给予资助，当

年资助总额不超过 1 万元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教体局、市财政

局〕 

       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3 年 9 月 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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